
中 山 市 公 安 局

山安指函〔2025〕118 号

中山市公安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2025136号建议答复的函

史致男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完善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建议》（建议第

2025136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市场监管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电动自行车管理基本情况

根据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山市电动自行车综

合治理工作的意见》的要求，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，统筹抓好电

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、登记上牌、秩序管理、事故预防和基础设

施建设等闭环管理工作，全面推进我市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。目

前，全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到 228.8万辆，较 2019年 0.51万

辆相比，大幅增加 447.6倍，较 2024年 199.19万辆相比，上升

了 14.86%，平均每月新增 3至 4万辆。

（一）加强注册登记服务管理。2019年 6月 20日，中山市

政府颁布实施《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告》，从 2019年 6

月 21日起启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。作为全省电动自行车互联

网登记应用首批试点城市，市公安局迅速制定实施《中山市电动

自行车登记服务站建设标准和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目前，全市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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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上牌业务点 343个，其中，车管所业务办理点 5个，注册登

记服务站 58家，互联网登记上牌点 245家，邮政代办点 35个，

上牌网点覆盖全市镇街；同步推行实施邮政代办、“带牌销售”，

鼓励商家推出以旧换新等政策和便民措施，极大方便群众办理登

记上牌业务。期间，交管部门对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开展实地

检查 593次，对 70家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作出注销代办资格，

6家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暂停代办资格三个月，4家电动自行

车登记服务网暂停代办资格一个月等决定，全面加强闭环管理。

截至 2025 年 8 月，全市共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 228.8 万辆，注

销超标电动自行车 1.2万辆。

（二）加强非机动车道建设。2017 年以来，市公安局积极

协调交通运输、住建等部门，通过调整部分机动车道宽度、改造

绿化带等方式，开辟独立非机动车道 131条合计 423.4公里，有

效改善和提升市民群众出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感。积极推动非机动

车道建设 3年行动方案，紧紧围绕“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覆盖率

不少于 50%”的工作目标，全力推进全市非机动车道设置建设。

（三）加强交通秩序整治。在全市集中开展了超标电动车整

治、摩电交通秩序整治、“头盔风暴”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，2019

年至今，全市交管部门累计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 235万

宗，查扣各类违法电动自行车 3.6万辆，劝导电动自行车佩戴安

全头盔 29.3万宗，教育警告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63.4

万宗、逆向行驶 29.4万宗，冲红灯 7.2万宗，全市主干道和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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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从不足 40%提升到平均 85%以上。

2024年全市共发生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550宗、死亡 71人，

较 2018年大幅下降 66.1%、9%，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。

（四）加强重点群体管理。针对电动自行车群体特点，交管

部门联合交通、邮政、住建等职能部门，研究明确行业主管责任、

捆绑行业管理、征信记录和奖金挂钩等措施，规范全市快递、外

卖、代驾和园林绿化等四类重点人员管理，落实“行业清退”及

“行业禁入”机制，通过行业自律、企业管理和社会监督等多方

面入手，向相关责任部门发出整改通知书、意见函 22份，对其

中 163条涉嫌售卖违标车线索已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理，全面加

强行业重点人员管理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教育引导。大力推进交通安全志愿服务行动，

创建由 150名志愿者组成的全市交通安全宣讲大联盟，广泛动员

社会各界参与交通安全宣传、教育、引导等活动。2019年至今，

累计开展电动自行车主题宣传活动 2100余场，案件警示曝光 140

余期，制作主题宣传 350余条、小视频 80余个，走访辖区重点

运输企业对重点驾驶人开展“盲区”“头盔”等交通安全教育培

训全面覆盖，派发宣传资料 100万余份；深入辖区村口、市场、

商圈（广场）、出租屋、社区等，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戴头盔、

按车道行驶等主题劝导活动；利用双微（微博微信）平台推送信

息 800余条；中山电台每日实时滚动播放路况信息，利用中山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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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新闻发布新闻媒体信息 80余条；通过 12123平台、企信通、

QQ群和微信群发送短信覆盖 500万余人，全市电动自行车群体

文明交通安全守法意识显著提升。

（六）加强部门协调共治。我市全力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

于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工作部署，交管部门

积极配合由消防牵头的工作专班，围绕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停放、

充电、报废等环节，推进落实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。针对

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充电的治理“痛点”，以及车辆违规停放

堵塞“生命通道”的治理难点，积极配合推广运用电动自行车视

频监控识别系统、电动自行车进电梯智能阻止系统、电动自行车

隔离桩等，通过技术手段杜绝电动自行车入楼入户；配合城管部

门开展专项行动 32次，清理违规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 3000余辆。

二、建议采纳情况

（一）关于“制定相关管理条例”方面

吸收采纳。当前，按照《广东省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管理

实施办法》和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电动自行

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中府办函〔2024〕

45号)，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和企业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全

链条管理，推动生产、销售、上牌使用、停放、充电、报废回收

等单位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构建形成一套城乡全覆盖、

环节全闭环、部门全联动、群众全参与的常态化电动自行车全链

条管理机制。相关单位将深入督促相关经营主体落实质量安全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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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责任，加大执法力度，依法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相关环节各类

重点违法行为，加强信息宣传和政策法规宣贯，着力解决电动自

行车标准不完善和强制性不足、设施不足和违规停放充电、非法

改装屡禁不止、违法违规生产销售、老旧蓄电池报废回收、溯源

追责力度不够等六大重点问题。

同时，电动自行车管理属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的事项范畴，属

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。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制定上报立法需求

等，下一步，我市将加强与市人大、省业务部门沟通，按照省市

部署推进我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“分类管理原则”方面

暂不吸收采纳。根据我省实际情况，目前广州市作为全省试

点，于 2025年 9月 1日正式实施的《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登记办

法》中明确，电动自行车号牌分为白底黑字的个人号牌和黄底黑

字的专用号牌。参考机动车号牌管理分类原则，根据不同车辆类

型才可实施号牌分类。目前根据实际工作，电动自行车并无其他

类型，因此并无法律支撑对家用电动自行车和配送用车分类管

理，目前我市暂无法律支撑对家用电动自行车和配送用车分类管

理，需要在全市电动自行车立法中明确相关管理。

（三）关于“优化道路规划”方面

吸收采纳。一是对新建改造道路：在图纸审批环节，交警部

门均会明确提出建设独立非机动车道及路口慢行通道相关设施

完善的意见，力争道路从设计源头即具备非机动车通行条件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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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机非物理隔离或清晰路权划分。二是对存量道路：针对已建成

但无非机动车道或设施不完善的道路，将主动协调交通、住建和

城管等部门及相关镇街，通过路面改造、标线施划、隔离设施增

设等方式，逐步完善非机动车道建设，补齐道路安全短板。在去

年全市完成建设 91 条非机动车道（110 公里）的基础上，2025

年上半年全市再增设非机动车道 17条，其中城区 8条。在容易

出现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的路段，交警部门将通过增设矮

铁、石墩、护栏等方式防止被占用的情况。

（四）关于“增设安全设施”方面

吸收采纳。交管部门将继续开展针对性排查，结合“四级督

办隐患治理”“临水临崖隐患回头看”“重点隐患道路治理”等行

动和事故预防举措，在交通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路段路口，增设

减速限速、隔离防护、警示提示、路灯照明等四类设施，提高道

路安全属性和电动车行车通行安全。

（五）关于“加强车辆管理”方面

吸收采纳。一是交管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，开展电动自行

车源头治理联合行动督导检查、“综合查一次”检查活动，对出

售违标车、改装车的店铺进行处理，2023 年至今共对电动自行

车登记服务网开展实地检查 593次，对 70家电动自行车登记服

务网作出注销代办资格，6家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暂停代办资

格三个月，4家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暂停代办资格一个月等决

定。二是交管部门积极响应开展全省电动自行车互联网登记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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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工作，推广鼓励符合条件的销售企业建立便民登记点，鼓励

商家推出以旧换新，全力压减超标电动自行车存量。组织市内 3

家有拆解报废资质的回收企业开展电动自行车报废注销工作，明

确机动车的报废注销模式，由我市 3家有机动车报废资质的回收

企业建立服务站，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登记业务。2024年 10月

中旬开展该项业务以来，已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登记业务 12702

宗，杜绝报废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再次流入市场，做到有源可溯，

做好全链条注销报废闭环工作。三是协调各职能部门合力做好电

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环节质量监管及源头管理，严厉查处违法生

产、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、未获得 CCC认证的违规行为。四是

按照“严管严查、多纠多教、少罚慎扣”和“原则上按照教育纠

正、警告、罚款的顺序梯次递进处理”开展电动自行车执法，通

过视图资源发现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交通违法等分级分类处理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公安交管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公安局

2025 年 9月 2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苏龙泉，1359089931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
